附件10
2012年泉州教育系统民主评议政风行风

组织工作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项目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日常工作（35分）
	1 、组织领导（5 分）。行风工作纳入工作目标及责任体系，召开行风建设工作会议及行政会议研究行评工作，机构健全，协调顺畅，经常与聘请的行风监督员沟通联系，及时分析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考评结果分为“好、较好、一般、差”四档，分别得5 、4 、3 、2 分。

	
	2、方案制定（5 分）。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含选题评议方案）切合实际，科学合理，措施有力，可操作性强；按时报送实施方案、问卷测评服务对象样本库、年度工作总结。（问卷测评服务对象样本库7 月20日前报、年度工作总结10 月30日前报）考评结果分为“好、较好、一般、差”四档，分别得5 、4 、3 、2 分。

	
	3、查找问题与落实整改（10 分）。公开承诺内容，以适当方式公布投诉电话，诉求渠道畅通；采取多种形式就办学行为、考试招生、收费管理、师德师风、校务公开等方面工作广泛征求服务对象意见建议，积极开展明察暗访，主动查找并解决问题；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建立台帐，对督办的诉求事项，按时处理，反馈及时。考评结果分为“好、较好、一般、差”四档，分别得10 、8 、6 、4 分。

	
	4、问题整改效果（10 分）。反映问题包括省教育厅行评办交办的查报件督办件，《 政风行风热线》、“东南早报‘一线通’”、短信平台督办件、问卷调查收集意见建议、组织明察暗访收集问题。抽查询问反映问题的联系人，了解有无反馈、对反映的问题能解决是否解释、解决，对反映问题整改是否满意。考评结果分为“好、较好、一般、差”四档，分别得10 、8 、6 、4 分。

	
	5、年度内本单位或管辖范围内未发生影响恶劣的政风行风事件（市级及以上新闻媒体曝光）、本级领导班子成员不发生受到党政纪或司法部门处理的违法违纪案件( 5 分）。（认真查处自立案件，处理追究到位的不扣分）考评结果分为“好、一般、差”三档，分别得5 、4 、3 分。

	规范教育收费工作（25分）
	按《2012年泉州市规范教育收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目标考评表》（另行发文）评定折算。

	选题评议（15分）
	选择群众反映最强烈或部门目前存在最突出的问题作为评议内容，采取有力措施，认真整改，建章立制，防止类似问题发生。按所选的问题是否为群众反映最强烈或部门目前存在最突出的问题、是否采取有力措施、整改效果和建章立制评分。根据报送的材料和平时掌握的情况作出评价。考评结果分为“好、较好、一般、差”四档，分别得15 、12 、9 、6 分。

	面对面
评议
（15分）
	积极参加各县（市、区）纠风办组织的评议会，认真听取行评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解决存在的问题，并按要求及时反馈整改情况。根据各县（市、区）市纠风办的考评结果，折算后分别得15 、12 、9 、6 分。

	政风行风热线
（10分）
	积极参加《 政风行风热线》 节目，密切配合节目组工作。一把手带队参加节目直播。认真解答听众提出的政策法规咨询，及时解决听众诉求并反馈情况。考评结果分为“好、较好、一般、差”四档，分别得10 、8 、6、4 分。


